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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川发磁浮出具担保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担保对象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川发磁浮”），其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提醒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川发磁浮签署转让协议，将公司与德国马克

斯·博格国际欧洲公司（以下称“博格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签署的《关于博格磁浮交通系统的技术许可协议》（以下简称“《技术

许可协议》”，“博格磁浮交通系统”简称“TSB”）转让给川发磁浮，并

由川发磁浮与博格公司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磁浮交通系统业务方面的

合作。根据《技术许可协议》约定，经与博格公司协商，公司拟向博

格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以确保川发磁浮能按时、完整地履



行其在《技术许可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 

2024 年 7 月 1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川发磁浮出具担保函的议案》，鉴于被担保人川发磁浮最近一期

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道兴园三路 99号 

成立日期 2021年 10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 唐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系统开发；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电气

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

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软件开发；铁路运输基础设

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绿色复合材料销售；项目策划

与公关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川发磁浮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产权及控制关系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
司

29.97%（含间接持股）

100%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90% 10%

 

（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3月 31日/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169.18 113,514.75 

净资产 8,767.48 12,262.01 

负债总额 103,401.70 101,252.74 

银行贷款总额 20,158.95 35,873.71 

流动负债总额 91,979.04 82,694.80 

或有事项总额

（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

事项） 

- - 

资产负债率 92.18% 89.20% 

营业收入 15.93 487.02 

营业利润 -3,494.53 -13,297.52 

净利润 -3,494.53 -13,287.86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义务 

公司不可撤销地承诺确保川发磁浮将按时、完整地履行其在技术



许可协议及技术许可协议的补充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特别是支付技

术许可协议中约定的建设 TSB 线路的年度许可费的义务。 

如果川发磁浮未能履行其对受益人的无争议的或者具有法律效

力被确定的义务，公司将无条件地立即承担川发磁浮对受益人的全部

支付义务。 

（二）担保期限 

本担保的有效期截至被转让给川发磁浮的技术许可协议项下的

川发磁浮的法定或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三）管辖及争议解决 

本担保以及由本担保引起的争议的解决均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法律管辖。因本担保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包

括担保的有效性、无效性、违约或终止，均应在国际商会（ICC）通过

仲裁解决。应适用在根据本规则提交启动仲裁程序的声明之日有效的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 

四、董事会意见 

自2018年3月15日与博格公司签署《技术许可协议》以来，公司

通过建设国内首条内嵌式中低速磁浮试验线并进行运行试验，已完成

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在此基础上，公司结合中国轨道交通行业标

准以及国内供应链体系，完成了磁浮交通系统轨道梁、道岔、车辆等

核心部件国产化研制工作，国产化率已达到96%，核心部件已经陆续

完成自主化。截至当前，公司建设的磁浮试验线已完成了2.8万公里

的运行测试，并实现了181km/h的达速测试，随着磁浮交通系统地方



标准体系的制定颁布，公司磁浮交通系统已具备商业化应用、产业化

发展的条件。目前，川发磁浮正在围绕旅游轨道交通领域开展磁浮项

目的市场拓展工作，为促进首条磁浮交通系统商业化项目尽快落地，

川发磁浮全面承接公司在《技术许可协议》项下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

将深化与博格公司的业务合作，推动磁浮交通系统在国内的商业化应

用，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不断提升公司磁浮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本次向博格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是为了支持磁浮

业务发展，从合并报表层面并未增加公司在《技术许可协议》项下所

承担的义务和面临的风险。且川发磁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川

发磁浮提供担保期间，能够对其经营实施有效监控与管理，故相关风

险整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0,000.00万元，

担保余额为28,052.60万元（上述均不含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分别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09%、19.72%。子公司对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435,900.00万元，担保余额297,602.69万元

分别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306.39%、209.18%。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

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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